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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81号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防范大雾天气过程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防范大雾天气过程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新安办发电（2016）68号 ）转发给你们，请将文件精神立即传达有关单位、企业，按照自治区提出的工作要求，切实抓好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民航、电力、高空作业、野外作业等安全生产各项防范工作。

附件：关于切实做好防范大雾天气过程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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